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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六

《　股　本　證　券　的　配　售　指　引　》

新申請人

1. 將予配售證券的預期最初市值，不得少於2,500萬港元或本交易所可能不時釐定的其他款
額。

2. 第1段所載的限制，一般不適用於在其他證券交易所作主要上市的海外發行人的股本證券
配售。然而，在此等情況下，有關海外發行人須咨詢本交易所的意見。

3. 在配售的數額中，最高達（但不得超過）75%的證券可由一名交易所參與者（「牽頭經紀商」）
直接配售，或透過由其他交易所參與者組成的集團（「分銷商」）配售；配售的余額須由牽
頭經紀商直接供「一般公眾人士」（其定義見第13段）認購。牽頭經紀商須提供足夠的分銷
設施、刊發申請名單及於證券出現超額認購時釐定分配證券的公平基準。

4. 將予配售的證券須由足夠數目的人士所持有，而數目須視乎配售的規模而定。但作為一
項指引，每配售100萬港元的證券，須由不少於3名人士持有，而每次配售的證券，至少
須由100名人士持有。

5. 申請人如事前未取得本交易所的書面同意，不得向下列人士分配證券：

(1) 牽頭經紀商或任何分銷商的「關連客戶」（其定義見第13段）；

(2) 申請人的董事或現有股東或其緊密聯繫人（不論以自己的名義或通過代名人），除
非能符合《上市規則》第10.03及10.04條所載的條件；或

(3) 代名人公司，除非能披露最終受益人的姓名。

6. 申請人可將超過配售總額25%的證券，分配予「全權管理投資組合」（其定義見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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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人可將不超過配售總額10%的證券，售予申請人的僱員或前僱員（參閱《上市規則》第
10.01條）。

8. 在正常情況下，牽頭經紀商及任何分銷商均不得為其本身保留任何重大數額的配售證券。
如公眾人士有所需求，牽頭經紀商或任何分銷商保留的證券，不得超過他們在配售總額
中分別所佔份額的5%。如配售的證券是牽頭經紀商直接供一般公眾人士認購，使公眾人
士可以直接向牽頭經紀商申請認購者，而公眾人士對配售證券有需求不足夠的情況出現，
則未被接納的配售證券可再分配予牽頭經紀商的客戶。

9. 此等指引同樣適用於獲牽頭經紀商或分銷商向其或通過其配售證券的每名交易所參與者。

10. 由 (a)牽頭經紀商；(b)任何分銷商；及 (c)上文第9段所述的任何交易所參與者簽署的附錄
五D表格所載的個別《銷售聲明》，須於證券買賣開始前送交本交易所（參閱《上市規則》第
9.11(35)條）。

11. 在本交易所收到並批准載有下述內容的清單（參閱《上市規則》第9.11(35)條）之前，證券
買賣不得開始：所有獲配售人（如屬個人）的姓名、地址及身份證或護照號碼，及（如屬公
司）其名稱、地址及商業登記號碼，以及（如獲配售人是代名人公司）實益擁有人的姓名及
地址；每名獲配售人獲取證券的數目。本交易所保留要求發行人提供有關此等獲配售人
的其他資料的權利；這些資料是本交易所認為要確定此等獲配售人的獨立性所需的資料
（以電子欄表或本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形式載列），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實益擁有權的詳情。

12. 牽頭經紀商、每名分銷商及第9段所述的交易所參與者須於配售後將其獲配售人的記錄保
存至少三年。這項記錄須包括第11段所要求的資料。

13. 就本附錄而言：

「關連客戶」，就交易所參與者而言，指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任何客戶，而該客戶是：

(1) 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合伙人；

(2) 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僱員；

(3) 如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為一家公司，

(a) 為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主要股東的任何人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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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名交易所參與者的董事；

(4) 上文 (1)至 (3)項所述任何個人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繼子女；

(5) 在私人或家族信託（退休金計劃除外）中出任受託人職位的人士，而該等信託的受
益人包括上文 (1)至 (4)項所述的任何人士；

(6) 上文 (1)至 (4)項所述任何人士的近親，而其賬戶由該名交易所參與者依據一項全權
管理投資組合協議管理；或

(7) 該名交易所參與者所屬集團的成員公司。

 「全權管理投資組合」指一筆用於投資的資金，其投資項目由一名交易所參與者監理，或
由該名交易所參與者所屬集團的任何成員公司監理，而該名交易所參與者或該成員公司
有權行使酌情決定權，以為該筆資金進行或安排交易。

 「一般公眾人士」指除牽頭經紀商的客戶以外的投資者；但如牽頭經紀商的客戶未有收到
有關配售的任何特別通知或邀請，則該等客戶亦屬「一般公眾人士」。本交易所並不接受
牽頭經紀商的客戶於收取自留予牽頭經紀商的客戶的配售證券撥出的分配的同時，再以
一名一般公眾人士，或任何其他的交易所參與者（接納或經手配售有關證券）的客戶的身
份另外收取其他分配。

上市發行人

14. 上市發行人配售證券，只有在下列的情況下方被接納：

(1) 該項配售屬於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6條給予申請人董事的一般性授權而進行
的；或

(2) 該項配售經申請人的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特別授權批准的。

15. 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進行的配售，而同時牽涉某類初次申請上市的證券，始須遵守此
等指引。

16. 如上市發行人或其代表配售一類已在本交易所上市的證券，本交易所可能要求該發行人
向本交易所披露每名獲配售人的姓名（或名稱）和地址。（參閱《上市規則》第13.28(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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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7. 發行人務須注意，上文並非涵蓋一切按情況，而每項配售須視乎其個別情況而定。此外，
在與本交易所磋商後，上述準則可按經驗不時予以修訂或引伸。每項配售完成後將予以
審核，以確保已或將會符合上述規定。


